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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号 原条款 修订后的条款 

第十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一）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

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后提供的任

何担保；  

（二）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

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

对象提供的担保； 

（四）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五）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

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的担保； 

（六）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

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的担保； 

（七）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方提供的担保。 

第十一条 公司发生的交易（提

供担保、受赠现金资产、单纯免除

公司义务的债务除外）达到下列标

准之一的，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0%以上，

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

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

算数据； 

（二）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

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

入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3000

万元； 

（三）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一）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

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二）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

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以后提

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

象提供的担保； 

（四）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 10%的担保； 

（五）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的担

保； 

（六）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绝

对金额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的担保； 

（七）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提供的担保。 

第十一条 公司发生的交易（提供担

保、受赠现金资产、单纯免除公司义务

的债务除外）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应

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0%以上，该交易

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

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二）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50%以

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3000 万元； 

（三）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300 万元； 

（四）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



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300万元； 

（四）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

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300 万元； 

（五）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300 万元； 

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3000 万元； 

（五）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

绝对金额超过 300 万元； 

第四十六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

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

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

持。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监

事会主席主持。监事会主席不能履

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

上监事共同推举的一名监事主持。 

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召集

人推举代表主持。 

召开股东大会时，会议主持人违反

议事规则使股东大会无法继续进行

的，经现场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过半数的股东同意，股东大会可推

举一人担任会议主持人，继续开会。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

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代

为履行职务；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

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

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监事会

主席主持。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

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

举的一名监事主持。 

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召集人推

举代表主持。 

召开股东大会时，会议主持人违反议事

规则使股东大会无法继续进行的，经现

场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过半数的股

东同意，股东大会可推举一人担任会议

主持人，继续开会。 

第五十四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

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

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

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

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投票权征集应采取无偿的方式进

行，并应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信息。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

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

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应当

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的结果应当及时披

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

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

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投票权征

集应采取无偿的方式进行，并应向被征

集人充分披露信息。征集股东投票权应

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

等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

式征集股东投票权。公司不得对征集投

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第五十七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

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

决时，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

东大会的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

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

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

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

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

中使用。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告候

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

请股东大会表决。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

时，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

的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选举两

名以上董事或监事时，应当实行累积投

票制。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时，独

立董事与其他董事应分别选举，以保证

独立董事在公司董事会中的比例。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

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

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

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董事会

应当向股东公告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

和基本情况。 

累积投票制的具体操作程序如下： 

1、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董事

的， 

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应当分

别进行。 

 2、选举独立董事时，每位股东有权

取得的选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票数

乘以其有权选出的独立董事人数的乘

积数，该票数只能投向独立董事候选

人，得票多者当选。 

3、选举非独立董事、监事时，每位股

东有权取得的选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

股票数乘以其有权选出的非独立董事、

监事人数的乘积数，该票数只能投向非

独立董事、监事候选人，得票多者当选。 

4、在候选人数多于本章程规定的人数

时，每位股东投票所选的独立董事、非

独立董事和监事的人数不得超过本章

程规定的独立董事、非独立董事和监事

的人数，所投选票数的总和不得超过股

东有权取得的选票数，否则该选票作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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